通 化 县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通县政复〔2024〕69号
申 请 人：郝某某
被申请人：通化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4年6月26日作出的通县工信依复〔2024〕2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于2024年8月16日向通化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撤销被申请人于2024年6月26日作出的通县工信依复〔2024〕2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2、责令被申请人履行信息公开法定职责，公开申请的政府信息。
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作出的通县工信依复〔2024〕2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违法，应依法予以撤销，主要理由是：
一、申请人所申请政府信息与申请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被申请人应依法予以公开，被申请人行为属于未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
二、答复书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证据不足。
被申请人答复称：通县工信依复〔2024〕2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合法。主要理由是：
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出的答复书，事实清晰，据实答复。
二、被申请人依法履行，不存在未依法答复情况。
经审理查明：
2024年4月18日，申请人通过EMS向被申请人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申请公开“1、通化县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办法。2、通化XXX制药厂土地使用权资产评估价值以及用于职工安置的详细明细。3、2001年通化县人民政府出售通化XXX制药厂、通化XXX药业股份有限公司4栋家属楼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协议)以及4栋家属楼自1995年起至今的全部产权登记信息及资料(包含历史变更登记信息、历史变更登记资料(协议)。”2024年4月19日，被申请人签收该邮件，但是在法定期限内未对该申请作出具体行政行为；2024年6月7日，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行为违法，提出复议申请；2024年8月16日，本机关作出了确认违法的复议决定。
2024年6月26日，被申请人对此信息公开申请作出了通县工信依复〔2024〕2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申请公开的第一项和第三项政府信息被申请人不负责公开，建议申请人依法向相关单位了解获取信息。申请公开的第二项政府信息，被申请人不是制作主体，不负责公开，但是被申请人经充分检索，将保存的《关于通化XXX制药厂资产产权出售方案》、通过与吉林XX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沟通提供的《通化XXX制药厂资产评估报告书》《土地估价报告》，于2024年6月29日以邮寄方式提供给申请人，申请人于2024年6月30日签收。2024年8月16日，被申请人不服该回复，再次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另查明，2024年4月18日申请人向通化县人民政府提出内容相同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通化县人民政府已对该申请作出了书面答复，被申请人作为相关单位，将检索到的内容作为通化县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的附件内容提供给了申请人。后申请人不服通化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信息公开答复，向通化市人民政府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通化市人民政府对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作出了维持的复议决定。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邮寄签收记录；
二、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三、被申请人提供答复书。
本机关认为：
一、被申请人依法进行答复，履行了法定职责
被申请人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应在法定期限内向申请人作出答复，在被确认违法后，被申请人进行自我纠正，对政府信息进行了充分检索，向申请人作出答复，属于行政机关纠正自身履行职责工作的行政行为，所以被申请人依法作出回复属于履行了法定职责，故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依法履职，本机关不予支持。
二、被申请人作出的回复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bookmark: _GoBack]申请人申请的第一项政府信息，被申请人不负责公开，已经由通化县政府提供给申请人；第二项政府信息被申请人通过充分检索，将与之信息相关的《通化XXX制药厂资产评估报告书》、《土地估价报告》、《关于通化XXX制药厂资产产权出售方案》提供给申请人；第三项政府信息，被申请人不负责公开，并将可能掌握该信息的单位提供给申请人，该答复书认定事实清楚，申请人认为答复证据不足，应予以撤销，本机关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通县工信依复〔2024〕2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通化县人民政府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五日                                                 
